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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8_AF_89_E8_c36_51009.htm 行政官司就是行政诉讼

，即通常说的民告官。是在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

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时，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

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活动。 行政诉讼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而对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不服，不能提起行政

诉讼。具体行政行为就是行政机关为了行使管理权，对特定

的、具体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公务行为。如

公安机关的拘留，市政机关的罚款等。 行政诉讼的被告一定

是国家行政机关，被告不是行政机关的诉讼，不是行政诉讼

。但不能认为只要被告是行政机关就是行政诉讼，有时行政

机关也可能成为民事诉讼中的被告。 行政诉讼的内容是因为

行政法律关系引起的行政争议，而不是与行政机关因民事法

律关系发生的争议。 行政诉讼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即

公民不起诉，法院不主动受理。 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必须具备

以下条件： 1、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2、在法定的

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从应当知道

具体行政行为起3个月内，经过行政复议的，从收到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15日。 3、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4、有明确的被告，明确指出是

什么行政机关作了何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 5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